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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已经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浦农业农村委﹝2024﹞139号

211

马忠孝、夏光荣、演因、李相旗、向延卫、马振钧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上海浦东新区美丽乡村发展的建议》

提案收悉，由我委主办、区科经委、区规资局会办，现将办理

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强规划引导，推动城乡发展。落实“规划引领乡

村振兴”要求，推进更深层次的城乡融合，已完成 12 个镇总规

批复和 14个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编制批复并实施，在全市

率先实现郊野地区详细规划全覆盖。持续推进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村庄设计，其中惠南镇海沈村村庄设计获得年度市级优秀

表彰。制定实施“百村百品”三年计划，对全区 166 个保留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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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依据不同村的产业发展资源禀赋和发展优势，对产业特色进

行提炼，确定各自的农业主导产业，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

主体培育，深挖品牌特色，加大品牌宣传，力争通过三年努力，

打造 100个产业特色村，形成“百村百品”乡村特色产业矩阵。

2023年评定出 52个产业特色明显、主打产品有一定规模并具有

一定品牌影响的“一村一品”产业特色村，涉及 25个特色品类。

2024年拟再评定打造 48个产业特色村，目前已初步排摸确定名

单，并正在开展分类化产品生产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

二、关于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助力乡村振兴。2024年将进

一步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依托浦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

体规划，推进现代种业示范区和“张江种谷”、“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的种源企业孵化园”和“万亩现代种业示范基地”等科技农业

载体建设，着力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彰显浦东的作为和地位。做

实做优浦东智慧农业产业联盟，推动农业装备和核心技术在浦

东的跨界融合和集成应用。推进优质高产高效粳稻培育、光催

化技术在育种育苗领域的应用等10大种业科创重点项目落地建

设。推进 4个上海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和 2个绿色田园先行区重

点农业项目建设，通过生产模式升级、新品种引进和推广、设

施装备等技术集成，进一步提升浦东设施农业水平。浦东获评

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清美集团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

业创新引领基地。此外，通过科普阵地建设、科普活动开展、

科普资源下沉等举措，推动优质科普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农



- 3 -

民科学素质。已建设 7家市级社区书院、21家区级社区书院，

打通了乡村科普和农业科普的“最后一公里”，创评市级优秀农

民田间学校 3家。2024年计划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训 500人、农

民素质素养提升培训 5000人次，进一步推进农民职业化、专业

化、技能化。

三、关于发展品牌农业，联动区内外优质农产业。坚持产业

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浦东农业品牌发展“七品六公

共”举措：对于农业企业，调整结构优产品、体现价值做商品、

创新发展出新品、主业突出强单品、广泛宣传塑名品、注重匠

心出精品、追求一流献极品；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建立公共研发实验平台，加强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企

业解决配套问题，做好公共品牌的推广使用，推进公共数字技

术底座、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市场资源整合，集聚公共媒体渠

道，形成协会加企业的公共评选评比展示平台。集聚优势资源、

优质品种、优秀主体，提质增效，壮大现有 6大品牌合作联社

规模，扩大对浦东特色农产品种植主体的辐射覆盖面，形成工

厂化田园、资产化运营、单品化突出的品牌运营主体，逐步实

现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 西瓜、南汇甜瓜、南汇蜜梨、浦东

葡萄 “一瓜（果）一码”销售，实现育苗、定植、种植、销售全

流程信息上链并逐步对外公开。加强品牌策划、品牌推广、品

牌保护，建设南汇水蜜桃、南汇 8424西瓜、浦东大米 3个多功

能融合的沉浸式品牌体验中心。开展地产优质农产品品鉴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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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优秀农业品牌进入“重点品牌保护目录”，提升农产品区域

品牌实力。

四、关于加强农业发展政策支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加大涉农专项资金整合统筹力度，聚焦种源农业、科技农业、

设施农业、品牌农业、精品农业、绿色农业，修订完善相关扶

持政策，开展农业战略招商，推动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先

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标杆型现代农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

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和新业态，健全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引导资源要素向乡村导入，推动都市现代

绿色农业创新发展。

感谢对浦东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问题的关心，并希望继续

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将工作做好。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 5月 20日

联系人：唐建明 电话：2022663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青艺路 236号 邮编：2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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